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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据与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永贵电器”）签署的《专项法律服务委托协议》，

接受永贵电器的委托，作为其 2024 年度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为发行人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关于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

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4年 9月 13日为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 

2024 年 9月 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了《关于浙

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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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遵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要求，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和《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作的声明以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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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正  文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1 

公司连接器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结构件、金属原料、塑胶材料、线材及其

他辅料等，报告期内，发行人直接材料采购成本占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 76.74％、

77.01％、76.02％和 75.20％，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公司盈利能力有较大影响。

报告期各期，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4.82％、30.83％、29.38％和 28.33％，

呈下降趋势；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0,967.40 万元、14,587.47 万元、

8,891.40 万元和 4,004.97 万元；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 49.29％、

48.99％、47.00％和 43.88％，其中第一大客户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 33.53％、

28.81％、25.17％和 18.58％。 

报告期各期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59,092.53 万元、

81,472.33 万元、81,993.28 万元和 83,949.99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

为 29.34％、34.52％、35.32％和 37.05％，账龄以 1 年以内款项为主；存货

账面价值分别为 39,484.98万元、49,376.54万元、45,268.67万元和 51,288.83

万元，主要由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构成。报告期各期，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88

次、2.16 次、2.10 次和 0.55 次，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2023 年度，公司期间

费用较 2022 年度增长 5,384.48 万元，同比增长 18.64％，其中销售费用增长

2,717.66 万元，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53％。最近一期期末，公司其他应

收款余额为 830.21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11,643.58 万元，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余额为 549.94 万元，申报材料显示，公司不存在财务性投资。发行

人主营业务包括军工领域特种装备连接器。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发行人是否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改

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涉军单

位，本次发行是否需要取得有权机关审批。 

回复如下： 

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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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题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取得并查验了包括但不限

于如下资料： 

1、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历次公告的定期报告、工商登记资

料、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2、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业务合同； 

3、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关于其实际经营业务的书面说明、本所律师

对发行人业务负责人员的访谈记录； 

4、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资质文件； 

5、查阅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四川永贵现行有效的军工资质文件； 

6、查阅《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

作管理暂行办法》《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

实施办法》《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军工资质相关规定； 

7、取得并查阅发行人出具的关于主营业务以及是否属于涉军单位，是否从

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的相关说明； 

8、对发行人的相关经办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是否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

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的涉军单位 

根据《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

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军工事项审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

涉军企事业单位，是指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根据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的

规定，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所列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的，应事

先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据此，“涉军单位”是指取得武器装备科

研单位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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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历次公告的定期报告、工商登记资料、

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业务相关许可或备案证书、主要业务合

同、发行人出具的关于主营业务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

未从事列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范围内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且未持

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不属于《军工事项审查办法》规定的“涉军单

位”。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是否需要取得有权机关审批 

根据《军工事项审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涉军企事业单位，是

指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本办法所称军工事项，是指涉

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过程中涉及军品科研生产能

力结构布局、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和能力建设项目、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条件、国防知识产权、安全保密等事项。”如是涉军企事业

单位，则根据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涉军企事业单位实施以下上市及上市

后资本运作行为，须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二）涉军上市公司发行普

通股、发行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一般可转债、分离交易可转债）以

及其他证券衍生品……”，应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 

如前文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均不属于《军工事项审查办

法》规定的“涉军单位”，故发行人本次发行不适用《军工事项审查办法》的相

关规定，无需取得有权机关审批。 

（三）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均未从事列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

录范围内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且未持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不属

于《军工事项审查办法》规定的“涉军单位”，因此发行人本次发行无需取得军

工事项相关的有权机关审批。 

 

二、《审核问询函》：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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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发行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涂海文和卢红萍 2 名交易对方购买

其合计所持有的翊腾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翊腾电子）100％

股权，收购交易价格为 10.43 亿元；2020 年 4月，公司将翊腾电子 100％股权

转让给卢红萍，交易价格为 2.5 亿元。根据收购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翊腾电子于 2016 年、2017 年的业绩承诺分别为扣非归母净利润 8,750 万元和

10,937.5 万元，翊腾电子实际完成金额为 8,892.96 万元和 9,866.90 万元。业

绩承诺期后，翊腾电子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4,901.08 万元和

-11,536.80 万元。发行人于 2018 年度、2019 年度就翊腾电子分别计提了

51,387.14 万元、20,283.58 万元的商誉减值。 

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翊腾电子相

关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特殊利益安排，出售翊腾电子对发行人客户、

供应商是否产生不利影响，收购及出售翊腾电子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回复如下： 

核查过程： 

针对题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取得并查验了包括但不限

于如下资料： 

1、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发行人关于收购和出售翊腾电子的公告

资料、发行人关于收购和出售翊腾电子相关的协议； 

2、查阅了涂海文、卢红萍出具的相关声明； 

3、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关联方调

查表； 

4、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网站查询翊腾电子及其股东

的对外投资情况； 

5、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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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查阅了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关于与翊腾电子及其股东关联关系的

声明、本所律师对翊腾电子相关股东的访谈记录； 

7、查阅了发行人关于收购和出售翊腾电子的公告资料；取得了发行人关于

收购和出售翊腾相关的协议以及关于收购以及出售翊腾电子背景、原因和商业

逻辑的书面说明； 

8、查阅了发行人在出售翊腾电子前后的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名单、主要

业务合同； 

9、查阅了发行人收购和出售翊腾电子交易作价所依据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内

部决策文件； 

10、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 

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翊腾电子相关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特殊利益安排 

发行人收购翊腾电子 100％股权前，其股东为涂海文和卢红萍；发行人出

售翊腾电子 100％股权后，其股东为卢红萍。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公开披露信息内容、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

出具的声明、本所律师对翊腾电子相关股东的访谈记录，截至发行人 2016年 5

月收购翊腾电子前，翊腾电子相关股东与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

东、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翊腾电子主

要股东均未在发行人及其控制的公司担任职务，亦不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收购完成后，根据发行人与涂海文、卢红萍签署的《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永贵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向涂海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893 号），发行人向涂海文定向发行 16,376,840 股股票、向卢红萍

定向发行 4,094,210 股股票。据此，涂海文和卢红萍成为持有发行人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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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股东。后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涂海文自 2016年 8月起担任发行

人董事。根据发行人的公告文件，涂海文已于2020年4月辞去发行人董事职务。 

经过多次减持和非交易过户，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涂海文未持有发行

人任何股份，亦未在发行人处担任任何职务；卢红萍尚持有发行人 6,069,400

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57％）股份，未在发行人处担任任何职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翊腾电子相关股东涂海文、卢红萍曾基于交易

安排持有发行人股票和在发行人任职，除因此造成其曾是持股发行人 5％以上

的关联自然人及曾系发行人董事外，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

系或特殊利益安排。 

（二）出售翊腾电子对发行人客户、供应商是否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业务合同、《审计报告》及公告文件，截至目前，

发行人主营的连接器产品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车载与能源信息领域和特

种装备领域。在轨道交通领域，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为中国中车；在车载与能源

信息领域，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为整车制造商（如比亚迪）和通讯设备公司（如

中兴通讯）；在特种装备领域，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为航天航空相关客户。 

在发行人出售翊腾电子全部股权之前（2016年—2020年），翊腾电子主要

提供电脑及消费电子元器件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其主要客户类型为电子产品品

牌商和电子制造服务厂商，包括莫仕、丰岛、北海建兴、国力源通等下游终端

领域为消费电子的客户，与发行人在轨道交通领域、车载与能源信息领域和特

种装备领域板块的主要客户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翊腾电子 2016 年—2019 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 3.79 亿元、4.62亿元、3.84 亿元和 3.11亿元，占发行人同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9.70％、36.45％、29.32％和 28.76％，对发行人营业

收入的影响逐年降低。 

此外，根据翊腾电子剥离时的客户、供应商名单以及发行人在出售翊腾电

子前后的主要客户、供应商名单，发行人与翊腾电子之间不存在客户重叠的情

形，仅存在少量供应商重叠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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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腾电子的客户/供应商 
与发行人的业

务关系 

交易金额（万元）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 209.34 753.20 200.54 

深圳浦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商 115.81 182.28 182.49 

其他 8 家 供应商 21.24 8.49 12.34 

合计 346.39 943.97 395.37 

发行人采购金额 86,731.73 86,381.05 56,820.99 

重叠占比 0.40％ 1.09％ 0.70％ 

发行人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对上述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合计分别为

395.37万元、943.97万元、346.39万元，占发行人采购金额的比例分别为0.70％、

1.09％、0.40％，占比较小。其中重叠的主要供应商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601137.SH）、深圳浦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提供金属板带、棒材以

及塑料等生产连接器产品的基础原材料，发行人供应商重叠具有商业合理性。

此外，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其出售翊腾电子前后至今（2020年至今）的主要客户、

供应商名单，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未受到发行

人出售翊腾电子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售翊腾电子对发行人客户、供应商未产生不

利影响。 

（三）收购及出售翊腾电子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1、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16年收购翊腾电子前，

翊腾电子专注于精密连接器和精密结构件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其连接

器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电脑及周边设备，覆盖各类消费电子产品，并已进入

汽车连接器、通信连接器等领域；其结构件主要产品有苹果手机 Home 键补强钢

片、屏蔽罩、手机天线及各类金属弹片等。发行人认为，通过收购翊腾电子可

以进一步扩大连接器产品的应用市场，实现向消费电子连接器市场领域的延伸，

同时可以扩大发行人业务规模，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基于上述目的，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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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涂海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893号）批准，发行人于 2016年 5月完成了对翊腾电子的

收购，成为持有翊腾电子 100％股权的股东。 

2、发行人收购翊腾电子后，因基础连接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翊腾电子原

有业务不能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市场份额急剧萎缩，产品收入减少，产能利用

率下降。同时，受制造成本及费用上升影响，翊腾电子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严

重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以及整体盈利能力。另外，经过几年的协同经营，发行

人与翊腾电子的生产模式并不统一，导致最终无法在技术、生产、管理等方面

实现有效协同。 

因此，发行人重新调整了战略布局，同时为保证整体业绩的可持续盈利，

发行人决定出售所持有的翊腾电子全部股权。依据坤元评估资产有限公司出具

的坤元评报〔2020〕199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发行人股东大

会审议同意，发行人与交易对方卢红萍于 2020 年 4月签署了《关于翊腾电子科

技（昆山）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 25,000万元的价格向卢红萍出售了

翊腾电子全部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不再持有翊腾电子股权。 

3、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收购及出售翊腾电子均出于当时的市

场需求、业务拓展的考虑，系根据发行人自身的战略布局作出的决策。发行人

收购及出售翊腾电子 100％股权的相关作价均参考了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并均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和外部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

规和发行人内部制度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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